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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度贵州数据知识产权后补助项目申报指南

专题一：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后补助项目
专题二：数据知识产权证券化后补助项目
















专题一

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后补助项目

一、支持条件
（一）符合《贵州省支持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及运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黔财行〔2025〕35号）有关规定。
[bookmark: _GoBack]（二）自通知下发之日起至2026年12月31日，企业开展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借款金额为500万元（含）至800万元（不含），给予后补助4万元；借款金额为800万元（含）以上，给予后补助8万元。
（三）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后补助全年受理，并于每年8月集中兑付。
二、申报材料
（一）贵州省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后补助申报书（附表1）；
（二）企业的主体资格印证材料；
（三）数据知识产权质押登记备案公告、数据知识产权证书的复印件；
（四）与银行机构签订的数据知识产权质押合同、贷（借）款合同等印证资料；
（五）收到银行机构贷款的印证材料；
（六）数据知识产权总体工作情况、运用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资金促进企业发展情况等方面的印证材料；
（七）其他与后补助申报相关的印证材料。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要认真填写申报书，如实提供申报材料，将申报材料一并装订成册（A4版面，盖公章、骑缝章），提交纸质版申报材料一式3份及电子版申报材料。纸质版材料和电子版材料内容应完全一致。未按要求提供的申报材料，视为申报材料不合格，将不予审核。
（二）申报单位将申报材料邮寄至各市（州）知识产权局，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
（三）各市（州）知识产权局将收到的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后补助申报材料整理汇总，审核把关，加盖公章，于规定时间提交省知识产权局。
（四）省知识产权局将根据当年经费预算择优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相应额度的后补助，若当年经费预算不足的将下年度优先进行后补助。

附表：1.贵州省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后补助申报书
2.省、市（州）知识产权局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邮寄地址及联系信息





附表1

贵州省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
后补助申报书






申报单位：                         （公章）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贵州省知识产权局
编  制




填  写  说  明

一、申报单位认真填写申报书，并提供相关印证资料。
二、申报书内各栏目内容应当真实，表述准确，无内容时填“无”。
三、申报书用A4纸打印，左侧装订，加盖公章，附电子文本。



承  诺  书

本单位郑重承诺如下：
一、我单位保证所提交的贵州省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后补助申报材料真实有效，并对其合法性、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如有虚假、伪造等违法违规情况，我单位将退回全部补贴资金，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
二、已按要求对贵州省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后补助申报材料进行脱密处理，并自行备份，同意向省知识产权局工作人员进行公开，不再要求省知识产权局予以返还申请材料。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授权代理人）签字：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所在区（县、市）
	
	注册资金（万元）
	

	所有制性质
	国有；      非公

	企业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小微型

	通信地址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联系电话/手机
	

	联系人
	
	联系电话/手机
	

	所属行业
	□农、林、牧、渔业   □采矿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金融业  □房地产业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教育  □卫生和社会工作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  
□其他                     

	其他情况
	简要描述企业数据知识产权总体工作情况、运用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资金促进企业发展情况等（可加页）。



二、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基本情况

	数据质权登记情况（可另附表）
	数据知识产权名称
	登记号
	登记证书
证件号码
	出质人
	质权人
	质权生效日期
	是否解除质押

	
	1.
	
	
	
	
	
	（填写已解除质押或者未解除质押）

	
	2.
	
	
	
	
	
	

	
	……
	
	
	
	
	
	

	质押合同情况
	质押合同编号

	
	1. 

	
	2.

	
	……

	相关贷（借）款合同情况
	贷（借）款合同编号
	贷（借）款金额

	
	1. 
	

	
	2.
	

	
	……
	

	偿还借款情况
	贷（借）款本金及利息是否还清：     □已还清；     □未还清。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共计偿还借款本息金额        万元。


三、所在市（州）知识产权局意见
	（说明：申报单位所在市〔州〕知识产权局提出意见。）





（盖章）
市（州）知识产权局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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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省、市（州）市场监督管理局数据知识产权质押融资邮寄地址及联系信息
	序号
	单位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1
	贵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贵阳市观山湖区金融城7号楼2836办公室贵阳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保护处
	王昕
	0851-85970815；
18108511329
	397741223@qq.com

	2
	贵安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贵安新区市民中心5楼A区507贵安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处
	王素皎
	13908579135
	943530518@qq.com

	3
	遵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遵义市汇川区珠海路12号遵义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运用促进科
	万天红
	0851-28262602；15085616978
	zyszscq@163.com

	4
	六盘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六盘水市钟山区凉都大道560号六盘水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科
	杨斌
	0858-8693018；18768658821
	lpszscq@qq.com

	5
	安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安顺市西秀区迎晖大道56号安顺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科
	程然
	0851-33284745
	aszscqk@163.com

	6
	毕节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毕节市七星关区碧阳大道北安置小区毕节市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战略科
	杨涵
	0857-8770032
13721580000
	1047427496@qq.com

	7
	铜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铜仁市碧江区河西街道东太大道新华北路124号附88号知识产权运用发展科
	赵瑶琼
	0856-5225817
	971875013@qq.com

	8
	黔东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黔东南州凯里市营盘东路5号黔东南州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运用发展科
	刘峻岑
	18744820092
	1808203510@qq.com

	9
	黔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黔南州都匀市匀东镇长安路9号黔南州市场监管局知识产权科
	何永刚
	18385638488
	43693695@qq.com

	10
	黔西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
	黔西南州兴义市桔山街道金水北路71号黔西南州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战略及运用促进科
	张方强
	0859-3115177；19908598896
	402095337@qq.com

	11
	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贵阳市南明区中华南路66号贵州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知识产权战略处
	胡滔
	0851-85860342  15519785989
	1161650201@qq.com



专题二

数据知识产权证券化后补助项目

一、支持条件
（一）符合《贵州省支持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及运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黔财行〔2025〕35号）规定。
（二）有独立法人资格的我省企业，且无违法违规行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的“行政处罚信息”“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信息”“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黑名单）信息”栏目中无记录，无其他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情形。
（三）2025年1-12月期间，企业将其拥有所有权的（数据）知识产权或其衍生债权作为基础资产，参与（数据）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发行，且在该（数据）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存续期间未发生逾期还款、欠息等违约行为的企业。
（四） (数据)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后补助最高不超过200万元，参与(数据)知识产权证券化企业按照实际融资比例资助金额。
（五）补贴于（数据）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结束后发放。（数据）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存续期间，企业不符合《贵州省支持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及运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黔财行〔2025〕35号）规定的基本条件的，该企业补贴不予发放。
二、申报材料
申请（数据）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补贴的企业，提交以下资料：
（一）《贵州省（数据）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补贴申报书》（附表）；
（二）营业执照；
（三）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四）（数据）知识产权质押登记通知书或其他有效质押文件；
（五）借款合同、质押合同等证明文件；
（六）放款及还本付息凭证，尚未支付利息部分提供还款计划；
（七）（数据）知识产权评估报告。
三、申报要求
（一）申报单位要认真填写申报书，如实提供申报材料，将申报材料一并装订成册（A4版面，盖公章、骑缝章），提交纸质版申报材料一式3份及电子版申报材料。纸质版材料和电子版材料内容应完全一致。未按要求提供的申报材料，视为申报材料不合格，将不予审核。
（二）申报单位将申报材料邮寄至省知识产权局，将电子版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
（三）省知识产权局对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按照《贵州省支持知识产权高质量创造及运用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黔财行〔2025〕35号）的规定给予相应额度的后补助。

附表：贵州省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后补助申报书


附表




贵州省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后补助申报书




项目名称：  
申报单位：                  （加盖公章）
申报联系人：
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贵州省知识产权局
编  制

一、单位基本信息
	单位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邮编
	

	开户行
	
	开户账号
	

	单位类型
	□国有企业  □私营企业 
其他（注明）：
	成立时间
	

	注册资金
	
	注册地区
	

	总资产
	
	上年度营业收入
	

	资产负债率
	
	上年度净利润
	

	法定代表人
（主要负责人）
	
	邮箱
	
	手机
	

	联系人
	
	邮箱
	
	手机
	

	其他需要说明事项：（近三年是否发生重大质量、安全、环境保护事故等）



二、（数据）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基本情况
	知识产权证券化底层资产情况
	专利数量
	商标数量
	数据资产数量

	
	
	
	

	
	知识产权名称
	编号

	
	
	

	
	
	

	
	
	

	实际融资金额
	（万元）


三、后补助承诺
	项目申报单位诚信承诺
	    （企业名称）通过               （证券化产品名称），以信托贷款的方式获得融资，融资金额    万元，融资期限为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到期日为    年  月  日。作为知识产权证券化业务的补贴申请人，现做如下承诺：
1.按时支付利息，在到期日偿还本金；
2.在信托贷款还本付息后的十个工作日内，向贵州省知识产权局提供利息支付凭证、信托贷款结清凭证。
3.我单位已知晓本次申报通知中规定的补贴标准、补贴条件等内容。
4.我单位对本次申报（数据）知识产权证券化融资补贴过程中所提供材料、陈述及声明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如因提供材料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导致企业违规获得补贴的，本企业将退回全部补贴资金，并承担全部相关法律责任。
5.近一年来无违法违纪行为，信用记录良好。


 申报单位（盖章）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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